動物實驗申請表修正申請單
【注意事項】(1)請將計畫申請人簽名之申請單紙本，連同審查同意書及檢附文件等，寄至SPF實驗動物中心；(2)再將申請單word檔及審查同意書、檢附文件等之電子檔寄給執秘ellisku@mail.cgu.edu.tw。
	IACUC
核准編號
	
	計畫申請人
(計畫主持人)
	

	單位
	
	聯絡人/電話
	

	計畫名稱
	

	類別
	□醫學研究類 □藥物及疫苗類 □健康食品類 □農業研究類 □教育訓練類 □其他


※ 如計畫申請人或計畫名稱變更，須重新填寫一份動物實驗申請表，請勿填寫此表。
本動物實驗計畫需修正事項如下：
1、 執行期限變更：(執行期限上限為五年；如原執行期限不足三年者申請展延至三年以上，則須使用附件一填寫一至三年之動物隻數分配明細。)

2、 活體實驗操作位置變更：

3、 負責進行動物實驗之相關人員資料變更：(須檢附人員接受訓練之證明文件，受訓項目須與執行的實驗內容相關，且須有計畫申請人簽名。)

4、 已核准實驗所需動物資料變更：(請說明所需變更之品種、數量及理由，請使用附件一進行填寫，以利後續審查。)

5、 本動物實驗計畫所進行之動物實驗內容、方法、步驟、投予物質與劑量等之變更：(變更/新增實驗，含動物固定、注射麻醉、手術及術後照顧等，請使用附件二進行填寫，以利後續審查。)

6、 其他事項變更：(包括但不限於危險性實驗變更、動物繁殖表變更與管制藥品表變更，請使用附件三、附件四或附件五進行填寫，以利後續審查。)

計畫申請人保證以上所填資料完全屬實，並確認此申請案之執行與運作符合「動物保護法」及相關法規之規定。

	計畫申請人簽名：
	
	日期：
	



審查結果：
□ 照案通過
□ 不通過，原因：

	審查人簽章：
	
	日期：
	

	
	
	
	

	IACUC召集人簽章：
	
	日期：
	




附件一、已核准實驗所需動物資料變更
1、 原因：(請詳細說明原因，並提供參考/佐證資料。)

2、 需變更動物之實驗名稱：(若變更/新增實驗內容，請使用附件二進行填寫。)

3、 變更動物數量：(對應動物實驗申請表第十項，請依下列表格逐一填入。)
動物年使用量列表(請自行計算)：
	品系
	執行年
	組數
	隻數/組
	實驗次數
	耗損率(%)
	年使用量
	其他資訊

	
	
	
	
	
	
	
	來源：□國家生物模式中心□樂斯科□其他
飼養場所：□一般動物區□SPF區□其他
繁殖：□是□否

	
	
	
	
	
	
	
	來源：□國家生物模式中心□樂斯科□其他
飼養場所：□一般動物區□SPF區□其他
繁殖：□是□否

	
	
	
	
	
	
	
	來源：□國家生物模式中心□樂斯科□其他
飼養場所：□一般動物區□SPF區□其他
繁殖：□是□否


※ 請提供數量估算依據與統計學說明作為佐證。


附件二、本動物實驗計畫所進行之動物實驗內容、方法、步驟、投予物質與劑量等之變更 (含動物固定、注射麻醉、手術及術後照顧等。)
1、 變更/新增實驗之原因及活體動物實驗之必要性：(請詳細說明原因，並提供參考/佐證資料。)

2、 變更/新增實驗之實驗名稱：

3、 變更/新增實驗之內容說明：(即進行實驗之詳細步驟，含動物固定、注射麻醉、手術及術後照顧等。)
(1) 實驗步驟/程序及疼痛分級：

(2) 實驗物質之投予、採樣方法及其頻率：

(3) 動物之保定、禁食、禁水、限制行動(如代謝籠、跑步機、行為實驗)：

(4) 麻醉(鎮靜)方法、劑量、投藥、手術方式與麻醉(手術)後的照護：

(5) 如何使動物之緊迫或疼痛降至最低：

(6) 實驗預期結束之時機，以及動物出現何種異常與痛苦症狀時提前人道終止實驗：

(7) 實驗結束後動物之處置方式：
1. 復原處置：□是  □否
2. 安樂死方式：

3. 屍體處理方法：□委由動物中心由專業廠商處理  □其他
4. 轉讓/再應用：□有 (IACUC No.：CGU            )  □無
※ 如有轉讓/再應用，須檢附「動物轉讓/再應用同意書」和/或「機構間動物科學應用合作約定書」(即MOU)，以利後續審查。

4、 使用藥品表：(包括藥劑用途、給藥途徑與給藥體積。)
	藥品名稱
	動物種類-品系
	每隻動物使用劑量
	劑量單位
	說明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5、 變更動物數量：[對應動物實驗申請表第十三、(四)項右側。]
	品系
	執行年
	組數
	隻數/組
	實驗次數
	耗損率(%)
	年使用量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※ 請提供數量估算依據與統計學說明作為佐證。


附件三、危險性實驗變更 (如使用致癌物及化學危險物質，請登記於使用藥品表。)
1、 是否有進行危險性實驗，如生物危險(含感染性物質、致癌藥物)、放射線及化學危險(含毒物)實驗？  □是  □否
2、 實驗之危險性屬於 □生物危險/感染物質/致癌物  □放射線  □毒性化學危險/物理性危害
(1) 進行危險物品實驗施用之方法、途徑及場所：

(2) 說明實驗人員的教育訓練，以及針對實驗人員、實驗動物及飼養環境所採行之保護措施：

(3) 實驗廢棄物與屍體之處理方式：

3、 如屬生物危險實驗，請問是否有生物安全委員會之核准資料？ □是  □否
4、 如屬放射線或毒性化學危險實驗，請說明本案向主管機關之申請狀況：
□尚未申請
□已申請，審核中
□通過認可(請檢附放射線/毒性化學危險實驗送請主管機關審核證明文件PDF檔。)


附件四、動物繁殖表變更
1、 請說明本研究計畫須繁殖動物的理由：

2、 列舉所有需繁殖的動物品種與品系、數量等：
	動物種類-品系
	種原數量
	每年繁殖次數
(預設每次生8隻子代)
	總數
	使用於實驗的子代數量

	
	公
	母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3、 動物繁殖之負責單位：
□由動物中心專人負責
□由實驗室人員負責(請說明其對對物飼養之背景與訓練)
說明：

4、 請說明種原動物與子代的淘汰策略：

5、 未使用於實驗的動物之處置方法：
(1) 種原：

(2) 子代：

6、 是否為基因改造動物：□是  □否
如選擇「是」請填寫下列問題：
(1) 請說明動物是否有任何特殊表現型或先天性異常？ □是  □否
如選擇「是」請說明：

(2) 是否需特殊照養？ □是  □否
如選擇「是」請說明：

(3) 請說明篩選基因用採樣方法與採樣時間：



附件五、管制藥品表變更
	藥品名稱
	來源
	數量
	每年動物使用隻數
	每隻動物使用劑量(mg)
	耗損率(5%~15%)
	總劑量
	證明文件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· 證明文件：請檢附電子檔案。

